
   

 

新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问题的完善和改进 

文/敖德萨  

   为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贯彻落实科学民主决策的基本要求，建立于与我国法律要求和具体
实际相适应，保证与国际会计趋同，我国新近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和审计准则体系。在企业会
计准则体系（含修订的部分中），包括一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如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一
样，凡涉及到资产项目的，都要求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各项资产期末计价进行后续确定，按其帐
面价值（或实际成本）大于可收回金额（或可变现净值）时，确定一项资产减值损失，但在具体的
会计确认的资产项目上与原会计法规有所变化。当以后会计期间已确认减值损失的资产价值得到恢
复，在是否转回的问题上，新企业会计准则与过去的会计法规有较大的不同。 
   一、 新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后续确认中计提减值损失的变化 
   从新企业会计准则的类别看，有普遍适用的一般业务准则，有兼顾特色的特殊行业或业务准
则，又有专门规范财务报告问题的报告准则。从涉及到资产项目的准则看，除应收帐款、短期投
资、委托贷款、在建工程仍将会由会计制度规范外，在新颁布的22个准则和修订后的16个准则中，
与修订前的准则相比较，要求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准则中，大体分为两种情况：1. 仍计提减值
准备的准则；2. 要求增提减值准备的会计准则（主要是新颁布的准则）。 
   按谨慎性原则对资产进行后续确认，将账面价值大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减值损失，是我
国从1992年开始进行计提坏账准备金以来的发展和完善。在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前，对期末计提减
值准备的有八项，其中部分资产在会计准则和财政部补充解释文件中又作了更进一步的补充和完
善，但是大体上是对期末资产计价的原则、各种判断减值迹象（情况）、会计处理和恢复转回所作
的一些笼统的规定，对单项资产期末计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多项资产或综合资产难进行期末减
值测试的指导。由于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加上在减值损失确认上有较大的判断空间，企业完全可以
根据自身所处角度，或对市场的熟悉程度，或相关资料的拥有情况为由，更主要可能受企业盈余管
理和监管缺位的影响，对同一判断迹象和资料很可能得出不同的估计结果，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影响
变动较大。 
   鉴于相关资料资产减值的法规规定分散、简单、过于原则，实际操作困难，很有必要“在一
项准则中综合有关减值损失的认定、计量、转回的规范，可使这些条款的内容更为协调一致”。因
此，本次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即建立了一个核心准则，更为详细、系统
的规范：认定可能已减值的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资产减值的确定、资产组的认定及减值处
理、商誉减值的处理和披露等七个方面的内容，加上配套的应用指南的辅导，相信会对所有可能计
提减值损失的资产起到指导和规范与协调的作用。 
   二、新企业会计准则对减值损失是否转回变化较大 
   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和修订前的具体会计准则以及财政部执行制度中陆续发布的解释，都对计
提资产减值的资产要求在价值又得以恢复，应在原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范围内转回。而此次颁布的新
准则（含修订的原准则）对涉及资产项目的部分，除存货、所得税、生物资产准则中的消耗性资产
可转回外，其余的规定一律不得转回。当然本次颁布的准则未涉及到的应收账款、短期投资、在建
工程（涉及建造合同除外）和委托贷款仍应按相关规定的要求执行转回规定，除非有明文对其修
订，那是后话。 
   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指长期资产，且为非商誉资产）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的
规定，笔者认为主要是出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现实原因和理论观问题： 
   1．“科龙事件”曝光及部分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转回进行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为防止虚
假会计信息时投资者进行欺诈，可能是现实中对决策者影响最为强烈的事因。但是，企业管理当局
要想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和方法，应该说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总不能都因噎废食吧？关键是会
计环境的治理和会计监管的强化。  
   2．减值损失的转回与历史成本会计原则相违背。当企业按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进
行单方面的确认一项减值损失后，其已对历史成本进行修订，形成了新的账面价值，即“新的成本
基础”。但当转回减值损失与对资产进行重估增值没有本质区别时，事实上又可能是企业进行盈余
管理的一种手段。从理论上违反历史成本核算原则，“会使人们对初始确认的可信性产生怀疑”。
当然如果在减值损失的转回中，不限制在原计提数内（扣减折余价值）或转回数能够计入转回当期
的损益中，任何一个企业都会产生利用此方法去调节企业利润的预期。 
   3．减值损失的转回会导致转回期企业报告盈余的波动，特别是当企业管理当局有主观预期，

 



会计核算出“利润”就会显现出“功力”。为解决目前仍存在的会计做假向题，在其他方面的监控
难以凑效的情况下，作出不得转回的规定只能算“下策”吧 (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财经学
院) 

相关链接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效应的逐步回归分析 
浅析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与对策 
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现实空间综述 
再谈完善企业财务控制 
土地价格与土地税收制度 
强化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 
新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问题的完善和改进 
论以审计环境为逻辑起点的审计理论结构 
企业构建集中式财务管理模式的展望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